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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所有权人 名称 占地面积

（

㎡

）

建筑面积

（

㎡

）

1

普罗旺斯 大车间

80,011.41 83,533.28

2

普罗旺斯 马口铁罐生产车间

7,221.25 7,763.53

3

普罗旺斯 污水处理站

1,437.22 1,437.22

4

普罗旺斯 消防水池

25.13 25.13

5

普罗旺斯 门卫

7.20 7.20

6

普罗旺斯 宿舍楼

1,216.05 7,431.14

7

普罗旺斯 专家楼

607.19 2,428.76

8

普罗旺斯 餐厅

746.20 2,238.60

截至本预案出具日，普罗旺斯上述房屋的权属证书正在办理之中，上述房屋建设已取得相关批准，权属证书的办理不存在法律障碍。

②土地使用权

普罗旺斯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使用权人 权证号码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

㎡

）

终止日期 他项权利

新疆沃德

静国用

（

2013

）

第

181

号 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 工业 出让

32,074 2063.06.04

抵押

静国用

（

2013

）

第

207

号 和静县乌拉斯台农场 工业 出让

34,877.15 2063.06.04

抵押

新疆百丰德 和硕县国用

（

2013

）

第

454

号 和硕县清水河农场 工业 出让

46,544 2063.06.27

无

叶城一源 叶土国用

（

2014

）

CS004970

号 叶城 工业 出让

53,273.6 2059.05.11

无

2015年 3月 23日，普罗旺斯与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签署《天津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双方约定：天津市

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将位于临港经济区渤海四十路以东的 136,249.90平方米工业用地出让给普罗旺斯。根据天津市滨海新区规

划和国土资源管理据出具的收据，普罗旺斯已足额支付上述土地使用权涉及的土地出让金，但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③海域权

普罗旺斯现持有天津市海洋局核发的国海证 2014B12010700014 号《海域使用权证书》：地址天津市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 1 号，项目名

称普罗旺斯番茄制品项目，宗海面积 19.0546公顷，海域等别二等，用海方式建设填海造地，终止日期 2064年 1月 23日。

④专利

普罗旺斯及其子公司拥有的专利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专利申请日 授权公告日

1

节能型双搅拌式搅拌罐及其控制方法

ZL201310271892.4

发明

2013.06.28 2015.02.18

2

能顺畅排料的双搅拌式搅拌罐

ZL201310272868.2

发明

2013.06.28 2015.03.11

3

多功能复合瓶

ZL201320385358.1

实用新型

2013.06.28 2013.12.18

4

链轮的润滑系统以及具有该系统的双搅拌

式搅拌罐

ZL201320386222.2

实用新型

2013.06.28 2013.12.04

5

搅拌罐的搅拌机构

ZL201320386541.3

实用新型

2013.06.28 2013.12.18

6

搅拌罐的外围搅拌机构

ZL201320386543.2

实用新型

2013.06.28 2013.12.25

7

番茄罐的喷洗装置

ZL201320386641.6

实用新型

2013.06.28 2013.12.04

8

双搅拌式搅拌罐

ZL201320387291.5

实用新型

2013.06.28 2013.12.04

9

瓶贴

（

普旺番茄沙司

）

ZL201330146631.0

外观设计

2013.04.28 2013.09.25

10

瓶贴

（

普旺红茄鲜番茄汁

）

ZL201330146641.4

外观设计

2013.04.28 2013.11.27

11

瓶贴

（

普旺番茄调味酱

）

ZL201330146642.9

外观设计

2013.04.28 2013.09.25

12

瓶贴

（

普旺咕咾汁番茄料理酱

）

ZL201330146952.0

外观设计

2013.04.28 2013.09.25

13

包装盒

（

儿童茄汁面鲜汤

）

ZL201330641409.8

外观设计

2013.12.23 2014.06.25

14

包装盒

（

茄汁面鲜汤

）

ZL201330641503.3

外观设计

2013.12.23 2014.06.25

15

罐头

（

蜂蜜番茄原汁

）

ZL201330641542.3

外观设计

2013.12.23 2014.06.25

上述专利的专利权人全部为普罗旺斯，子公司暂未申请相关专利。

⑤商标

普罗旺斯及其子公司拥有的商标情况如下：

普罗旺斯主要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权属争议的情况，普罗旺斯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2）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普罗旺斯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项目 金额

（

万元

）

占总负债比重 主要内容

短期借款

23,571.49 24.71%

银行借款

应付账款

25,635.39 26.88%

应付原材料

、

包装物采购款

预收款项

9,645.02 10.11%

预收客户货款

其他应付款

33,008.66 34.61%

主要为应付往来款

小计

91,860.56 96.31%

7、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普罗旺斯是一家以番茄产品开发、生产及销售为主的大型食品企业。普罗旺斯目前产品包括：（1）大包装番茄酱；（2）马口铁罐包装、塑

料瓶包装、软袋包装番茄酱；（3）马口铁罐包装、塑料瓶包装、软袋包装番茄沙司；（4）马口铁罐包装、塑料瓶包装番茄调味酱；（5）软袋番茄

制品（如茄汁面，拌面酱，俄罗斯红汤，火锅底料等）；（6）瓶装番茄饮料和预制冲饮。

普罗旺斯产品以外销为主，国外销售主要有两种模式，OEM和通过代理商销售。 2015年，普罗旺斯番茄制品开始在国内销售，目前国内

销售主要通过代理商进行，预计未来普罗旺斯在国内的销售业绩将有一定增长。

8、标的资产预估值情况

由于普罗旺斯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拟收购的普罗旺斯 100%股权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普罗旺斯（母公

司口径）未经审计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24,340.54万元，按资产基础法预评估值为 33,119.10万元。

按资产基础法预估值比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溢价 8,778.56万元，增值率为 36.07%，主要原因为（1）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增值，普罗旺斯投

资公司为全资控股公司，财务核算时，账面价值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历史成本，子公司在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未分配利润部分没有在长期股权

投资的账面价值中反映。（2）无形资产中土地按市场法评估，造成评估增值，同时商标权按收益法评估增值。

鉴于 2015年 5月 19日，普罗旺斯股东增加了注册资本 14,821.00万元，增加投资总额 19,000.00 万元，考虑后普罗旺斯全部股东权益预

定价为 52,000.00万元。普罗旺斯资产评估结果数据将在发行预案补充公告中予以披露。具体的交易价格以经交易双方认可的评估机构确认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协商确定。

9、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转让方）：天津普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笠阳、丁震、杜森、王筱栋、新疆方圆慧融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同谷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裕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魏容

乙方（受让方）：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5年 8月 9日

（2）标的股权及本次转让

各方确认，标的股权为普罗旺斯 100%股权。 本次转让为转让各方将标的股权全部转让给受让方，具体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转让出资额

（

万元

）

转让股权比例

1

天津普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0 57.44%

2

刘笠阳

3,510.00 10.08%

3

丁震

3,355.00 9.64%

4

杜森

2,340.00 6.72%

5

王筱栋

1,950.00 5.60%

6

新疆方圆慧融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60.00 4.48%

7

上海同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014.00 2.91%

8

上海裕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546.00 1.57%

9

魏容

546.00 1.57%

合计

34,821.00 100%

（3）转让价格及价款支付方式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5年 3月 31日，普罗旺斯（母公司口径）未经审计总资产为 100,846.81万元，净资产为 24,340.54万元。鉴于 2015年

5月 19日，普罗旺斯股东增加了注册资本 14,821.00万元，增加投资总额 19,000.00万元。

各方同意，以普罗旺斯在评估基准日经受让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值和评估基准日后新

增的投资额作为普罗旺斯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普罗旺斯 100%股权预定价为 52,000.00万元。 评估结果经各方认可后，由各方在该评估价值

基础上协商确定最终的股权转让价格并另行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签署时间不迟于 2015年 9月 15日。 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

构评估的评估基准日番茄制品全部股东权益评估值加后期投资金额低于 52000.00万元， 除非经转让各方书面同意并协商确定最终的股权

转让价格，否则转让各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各方同意并确认，受让方应将本次转让的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付至转让各方各自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第一期： 2015年 10月 31日前，受让方根据本次交易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向转让方一（即：丁震、王筱栋、新疆方圆慧融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上海同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裕勤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魏容）预付其应取得的股权转让价

款。 由天津普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该笔预付款向皇台酒业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第二期： 受让方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到账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有关方签署成立并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

内，受让方根据本次交易最终确定的交易价格向转让方二（即：天津普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刘笠阳、杜森）支付其应取得的股权转让价款的

50%；

第三期：转让方一、二持有的番茄制品全部股权经工商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二支付其应取得

的股权转让价款剩余部分。

（4）股权交割

各方同意并确认，本次转让将按以下约定完成交割：

各方同意，自受让方根据本协议约定支付完上述第一期、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转让方一、二应共同配合普罗旺斯

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将转让方一、二持有的普罗旺斯全部股权变更登记至受让方名下。

各方确认，上述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为该次转让的股权交割日。

（5）过渡期安排

本次转让评估作价的评估基准日至相应的股权交割日期间，普罗旺斯所产生的利润（包括经常性和非经常性收益）全部由相应的转让

各方享有，如果发生亏损，则全部由相应的转让各方承担。 具体损益由受让方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质的审计机构进行专项审计，审计结果

应经各方共同确认。 相关损益应在专项审计结果经各方确认后 5个工作日内由普罗旺斯向相应的转让各方支付，或由相应的转让各方向普

罗旺斯补足。

本协议签署后至股权交割日前，转让各方应本着勤勉尽职的态度负责普罗旺斯的正常生产运营，同时，转让各方向受让方保证，除经受

让方书面认可外，普罗旺斯不得发生或出现以下情形：股东、股权结构及注册资本发生变更；以保证、抵押、质押或任何其他方式为他方提供

担保或增加其或有负债；对外借款、对外贷款（正常生产经营所需除外）；单笔金额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的资产购置或出售；放弃债权或以明

显不合理的价格处置资产、负债；业务模式、业务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或重大的对外投资发生变更；管理层、员工薪酬发生重大变化；增加的债

务、义务、责任总额超过 500万元人民币（正常生产经营范围除外）；向股东支付利润或宣告、派发股息、红利等；与任何股东及其关联企业进

行关联交易；签订或修订标的额 5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同、协议以及其他对普罗旺斯业务、财务、资产产生实质性限制或负担的协议、承诺

或合同等；作出公司解散、分立、合并、停业等决议；可视为重大事件的其他情形。

本协议签署之日至股权交割日前，各方应尽力确保普罗旺斯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团队稳定。

（6）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及终止

本协议自各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本协议已成立；受让方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受让方股东大会

已审议批准本协议；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本协议。

若受让方未按照前述条款约定按时足额向转让方一支付股权转让预付款的，则转让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受让方按照预定

价 5.2亿元 5%支付违约金。

因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未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或其他情形而导致股权交割无法实施的，受让方或转让方之任一方

均有权解除本协议，受让方为此应向转让方支付 5%违约金。

本协议生效后，交易双方如果因自身原因单方面解除合同，则违约方应按照预定转让价款 5.2亿（若受让方违约则应按照转让价款总额

计算，若一名或多名转让方违约则应按照各自应得转让价款计算）的 5%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除本协议或相关各方另有约定外，本次转让完成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各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终止本协议；如果因为任何一

方严重违约，在守约方向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

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协议（同时有权要求违约方应按照转让价款（若受让方违约则应按照转让价款总额计算，若一名

或多名转让方违约则应按照各自应得转让价款计算）的 5%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二）增资普罗旺斯，偿还债务，补充流动资金

1、增资普罗旺斯，偿还债务，改善普罗旺斯财务状况

因近几年普罗旺斯在天津的生产基地投资金额较大，普罗旺斯资产负债率较高，截至 2015 年 3 月末，普罗旺斯的流动资产明显低于流

动负债，偿债压力较大，财务风险较高。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普罗旺斯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普罗旺斯

79.05% 76.51%

新疆屯河

62.30% 58.48%

新中基

52.53% 61.06%

截至 2015年 3月末，普罗旺斯资产负债率为 79.05%，高于番茄同行业内上市公司新疆屯河的 62.30%、新中基的 52.53%。

截至 2015年 3月末， 普罗旺斯营运资金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流动资产

（

万元

）

流动负债

（

万元

）

营运资金

（

万元

）

普罗旺斯

61,055.84 90,758.70 -29,702.86

公司此次收购普罗旺斯 100%股权，将取得其已成熟运营的番茄生产、运营相关资产，主要包括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 因近几年普罗

旺斯在天津的生产基地建设较快，普罗旺斯营运资金紧张，主要依靠流动负债来解决长期资产的建设，资本配置不合理。同时，大量的负债将

影响公司在供应商、番茄种植大户等合作单位的声誉，公司完成对普罗旺斯股权收购后，拟以募集资金增资普罗旺斯偿还部分债务，缓解财

务风险。

公司拟具体偿还金额如下：

公司简称

截至

2015

年

3

月末流动负债

（

万

元

）

拟偿债金额

（

万元

）

拟偿债金额归还后资产负债率

普罗旺斯

90,758.70 31,000.00 53.36%

2、补充流动资金、整合国内番茄行业

公司在收购普罗旺斯 100%股权后，普罗旺斯将成为公司整合国内番茄行业的重要平台。 通过收购普罗旺斯 100%股权，公司将具有年生

产番茄制品 10万吨的生产产能，普罗旺斯成为公司番茄酱小包装的主要生产基地，同时是公司拓展海外市场及国内消费市场的主要平台。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 20,000.00万元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用于下游销售渠道建设、营销推广及原材料采购。 公司在充分利用普罗旺斯原有

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的基础上，将在国内外对普罗旺斯番茄品牌、产品进行推广，选择目标性区域、消费群体进行市场拓展。

四、与西域鸿兴等 4家公司合作，分别出资设立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公司拟与西域鸿兴、乌苏天然、博湖宏瑞、新疆宏景等 4家公司分别出资设立新的番茄制品公司，西域鸿兴、乌苏天然、博湖宏瑞、新疆宏

景等以其存货、房屋建筑物、生产设备及土地使用权出资，公司以现金出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 目

各方现金或实物出资额

（

万元

）

公司现金出资额

（

万元

）

公司所占股权比例

1

与新疆西域鸿兴果蔬实业有限公司合作

，

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3,800.00 9,000.00 70.31%

2

与乌苏市天然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合

作

，

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3,550.00 8,400.00 70.29%

3

与博湖县宏瑞食品有限公司合作

，

成立一

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3,300.00 8,200.00 71.30%

4

与新疆宏景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合作

，

成立

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4,300.00 10,600.00 71.14%

小计

14,950.00 36,200.00

（一）合作设立新公司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公司拟通过此次非公开发行进入番茄行业，番茄行业现正处于一个行业整合的良好时机，但公司建设新厂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公司通

过与西域鸿兴等的合作设立新公司，可直接获取已成熟运营的番茄酱生产产能，并承接其原有的销售渠道、客户资源、原材料采购渠道及运

营团队，为公司进入番茄行业节省了宝贵的时间。西域鸿兴等 4家公司主要产品为大桶番茄酱、普罗旺斯主要产品为大桶番茄酱和小包装番

茄制品，双方有着产业链上的协同效应。

西域鸿兴等 4家公司在新疆已有多年的番茄酱生产、销售经验，在当地具有稳定的原材料采购基地。 受国内番茄行业无序竞争的影响，

近年来番茄行业内公司盈利能力不强，未能充分利用其资产的产能、体现其资产的价值。 公司此次进入番茄行业，并对番茄行业进行纵向整

合，符合整个番茄行业的利益。西域鸿兴等 4家公司愿意以其主要运营资产出资的方式，与公司开展合作，并将其原有团队、资源过渡到新公

司。

公司与西域鸿兴、乌苏天然、博湖宏瑞、新疆宏景等 4家公司分别出资设立新的番茄公司是必要且可行的。

（二）与新疆西域鸿兴果蔬实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公司拟与西域鸿兴合作，由西域鸿兴以现有的番茄运营资产（包括生产经营对应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主要生产设备等）和存货

评估作价出资，公司以现金出资，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若该等实物资产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估值不足，

西域鸿兴以货币资金补足差额部分。

以 2015年 3月 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西域鸿兴对应的出资资产预估值为 3,861.03万元，预定价为 3,800.00 万元。 公司拟出资 9,000.00

万元，公司占拟新成立番茄制品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0.31%。

1、西域鸿兴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西域鸿兴果蔬实业有限公司

注册号

654202050000539

公司住所 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哈图布呼镇良种队

注册资本

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1

月

7

日

法定代表人 陈莉莉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具体经营项目及期限以有关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

资质证书为准

）：

果蔬制品的生产

、

销售

。

一般经营项

目

：

果蔬种植

；

进出口贸易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西域鸿兴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

（

万元

）

实际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陈莉莉

260.00 65%

2

周剑

140.00 35%

合计

400.00 100%

西域鸿兴股东分别为陈莉莉、周剑，两人为夫妻关系，其中周剑负责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西域鸿兴主营业务为番茄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拥有番茄酱生产线 1条，产能为日处理番茄 1000吨。

2、西域鸿兴拟出资的资产

（1）拟出资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西域鸿兴拟出资的资产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预估价值

（

万元

）

增减值

（

万元

）

增值率

存货

2,447.79 2,253.84 -193.95 -7.92%

固定资产

930.65 1,371.65 441.00 47.39%

无形资产

228.55 235.55 7.00 3.06%

合计

3,606.99 3,861.03 254.05 7.04%

西域鸿兴拟出资资产的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存在一定的增值，主要原因是①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建成年月较早，评估基准日人工材料

等上涨导致评估增值；②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主要是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预估增值。

（2）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西域鸿兴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114.51 230.69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242.45 385.68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567.74 747.13

固定资产

-

车辆

5.62 7.48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0.34 0.66

小计

930.65 1,371.65

西域鸿兴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所有权人 权证号码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

㎡

）

登记时间

产权

来源

他项权

利

西域鸿兴

乌苏市房权证

（

2009

）

第

00023132

号

乌苏市哈图布呼镇

2,652.71 2009

年 自建 抵押

（3）无形资产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西域鸿兴拟出资的无形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228.55 235.55

小计

228.55 235.55

西域鸿兴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使用权人 权证号码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

㎡

）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西域鸿兴

乌 苏 国 用

（

2008

）

第

00000301

号

哈图布呼镇南昌路 工业 出让

22,433 2058.01.13

抵押

（4）资产权属受限的情况

因购买番茄原料资金需要，2014年 7月 30日，西域鸿兴向乌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 2000万元，签订了一份《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期限 12个月；同时签订了两份《农村信用社借款抵押合同》，用西域鸿兴机械设备、土地、房产抵押担保。

西域鸿兴承诺：“在与皇台酒业签订正式的出资合作协议之前，将取得相关银行同意解除西域鸿兴拟出资资产相关抵押的文件。 ”

3、附条件生效的《出资合作协议》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新疆西域鸿兴果蔬实业有限公司

乙方：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5年 8月 9日

（2）出资合作内容

各方确认，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最终企业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新的番茄制品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产品生

产、加工与销售，农业种植（以工商主管部门登记为准）。

（3）出资额及方式

各方同意，共计出资 12,800.00 万元设立新公司，其中：西域鸿兴出资 3,800.00 万元（以其持有的存货、机器设备、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出

资，若该等实物资产在皇台酒业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值不足，西域鸿兴以货币资金补足差额

部分）。 皇台酒业以货币出资 9,000.00万元。

（4）出资时间

各方同意： 皇台酒业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到账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有关方签署成立并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甲、乙双方将于乙方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将约定的出资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

司设立登记。 甲方将于标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5）组织结构

新的公司成立后，由乙方委派主要管理人员；甲方保证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原运营团队、销售渠道、客户资源、原材料采购渠道一并移交给

新公司。

（6）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及终止

协议自各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甲方股东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

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本协议。本协议生效后，交易双方如果因自身原因单方面解除合同，则违约方应按照其出资额

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本次出资合作完成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各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终止本协议；如果因为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在守约方向违约

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

知方式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按照其出资额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四）与乌苏市天然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合作，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公司拟与乌苏天然合作，由乌苏天然以现有的番茄运营资产（包括生产经营所需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主要生产设备等）和存货

评估作价出资，公司以现金出资，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若该等实物资产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估值不足，

乌苏天然以货币资金补足差额部分。

以 2015年 3月 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乌苏天然对应的出资资产预估值为 3,599.22万元，预定价为 3,550.00 万元。 公司拟出资 8,400.00

万元，公司占拟新成立番茄制品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0.29%。

1、乌苏天然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乌苏天然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号

654202050001046

公司住所 乌苏市西大沟镇

注册资本

55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6

年

11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 周剑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番茄制品加工

、

销售

，

进出口贸易

。

一般经营项目

：

番茄种植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乌苏天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

万元

）

实际出资

（

万元

）

实际出资占注册资本

比例

1

周剑

550.00 550.00 100%

合计

- 550.00 550.00 100%

乌苏天然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周剑。

乌苏天然主营业务为番茄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拥有番茄酱生产线 1条，产能为日处理番茄 1000吨。

2、乌苏天然拟出资的资产

（1）拟出资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乌苏天然拟出资的资产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预估价值

（

万元

）

增减值

（

万元

）

增值率

存货

1,984.28 1,893.02 -91.25 -4.60%

固定资产

983.12 1,306.15 323.03 32.86%

无形资产

145.83 400.04 254.21 174.32%

合计

3,113.23 3,599.21 485.98 15.61%

乌苏天然拟出资资产的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存在一定的增值，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预估增值。

（1）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乌苏天然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170.95 271.14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374.41 504.99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424.57 511.74

固定资产

-

车辆

8.90 17.01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4.28 1.27

小计

983.12 1,306.15

乌苏天然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所有权人 权证号码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

㎡

）

登记时间

产权

来源

他项权

利

乌苏天然

乌 苏 市 房 权 证

（

2009

）

第

00023148

号

西大沟镇

2,618.39 2009

年 自建 抵押

乌苏天然因购买番茄原料资金需要， 于 2014年 8月 8日向乌苏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借款 2000 万元， 签订了一份 《流动资金借款合

同》，借款期限 12个月。 同时签订了两份《农村信用社借款抵押合同》，用乌苏天然机械设备、土地、房产抵押担保。

乌苏天然承诺：“在与皇台酒业签订正式的出资合作协议之前，将取得相关银行同意解除乌苏天然拟出资资产相关抵押的文件。 ”

（3）无形资产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乌苏天然拟出资的无形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145.83 400.04

小计

145.83 400.04

乌苏天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使用权人 权证号码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

㎡

）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乌苏天然

乌 苏 国 用

（

2008

）

第

00000288

号

西大沟镇 工业 出让

48,785.94 2036.11.28

抵押

3、附条件生效的《出资合作协议》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乌苏市天然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5年 8月 9日

（2）出资合作内容

各方确认，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最终企业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新的番茄制品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产品生

产、加工与销售，农业种植（以工商主管部门登记为准）。

（3）出资额及方式

各方同意，共计出资 11,950.00万元设立新公司，其中：甲方出资 3,550.00万元（以其持有的存货、机器设备、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若

该等实物资产在皇台酒业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值不足，甲方以货币资金补足差额部分）。 皇

台酒业以货币出资 8,400.00万元。

（4）出资时间

各方同意： 皇台酒业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到账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有关方签署成立并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甲、乙双方将于乙方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将约定的出资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

司设立登记。 甲方将于标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5）组织结构

新的公司成立后，由乙方委派主要管理人员；甲方保证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原运营团队、销售渠道、客户资源、原材料采购渠道一并移交给

新公司。

（6）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及终止

协议自各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甲方股东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

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本协议。本协议生效后，交易双方如果因自身原因单方面解除合同，则违约方应按照其出资额

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本次出资合作完成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各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终止本协议；如果因为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在守约方向违约

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

知方式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按照其出资额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五）与博湖县宏瑞食品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公司拟与博湖宏瑞合作，由博湖宏瑞以现有的番茄运营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主要生产设备等）和存货评估作价出资，公

司以现金出资，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若该等实物资产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估值不足，博湖宏瑞以货币资

金补足差额部分。

以 2015年 3月 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博湖宏瑞对应的出资资产预估值为 3,379.34万元，预定价为 3,300.00 万元。 公司拟出资 8,200.00

万元，公司占拟新成立番茄制品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1.30%。

1、博湖宏瑞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博湖宏瑞食品有限公司

注册号

652829050000919

公司住所 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

注册资本

51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1

年

03

月

08

日

法定代表人 马元彪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独资

）

经营范围

生产

、

销售罐头

（

果蔬罐头

），

进出口一般贸易 零售

：

地膜

、

化肥

、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 （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博湖宏瑞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

万元

）

实际出资

（

万元

）

实际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马强

510.00 510.00 100%

合计

- 510.00 510.00 100%

博湖宏瑞股东为马强，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马强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博湖宏瑞主营业务为番茄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拥有番茄酱生产线 1条，产能为日处理番茄 1000吨。

2、博湖宏瑞拟出资的资产

（1）拟出资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博湖宏瑞拟出资的资产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预估价值

（

万元

）

增减值

（

万元

）

增值率

存货

1,010.27 970.73 -39.54 -3.91%

固定资产

1,459.94 1,448.61 -11.33 -0.78%

无形资产

149.80 960 810.20 540.85%

合计

2,620.01 3,379.34 759.33 28.98%

博湖宏瑞拟出资资产的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存在一定的增值，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受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影响，预估增值。

（2）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博湖宏瑞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336.17 309.00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175.50 251.18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938.29 876.14

固定资产

-

车辆

4.40 3.39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5.59 8.89

小计

1,459.94 1,448.61

博湖宏瑞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所有权人 权证号码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

㎡

）

产权

来源

他项权利

博湖宏瑞 博湖房权证博字第

00004566

号 博湖县博斯腾湖乡

3,336.79

自建 抵押

（3）无形资产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博湖宏瑞拟出资的无形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149.80 960.00

小计

149.80 960.00

博湖宏瑞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使用权人 权证号码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取得日期

面积

（

亩

）

他项

权利

博湖宏瑞 博国用

（

2011

）

第

096

号 博湖县博斯腾湖乡 工业 出让

2011.6.1 200

担保

（4）资产权属受限的情况

2014年 9月 1日，博湖宏瑞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兵团支行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用博湖宏瑞土地、房产为关联方

新疆宏景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的银行借款提供了抵押担保。

博湖宏瑞承诺：“在与皇台酒业签订正式的出资合作协议之前，将取得相关银行同意解除西域鸿兴拟出资资产相关抵押的文件。 ”

3、附条件生效的《出资合作协议》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博湖县宏瑞食品有限公司

乙方：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5年 8月 9日

（2）出资合作内容

各方确认，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最终企业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新的番茄制品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产品生

产、加工与销售，农业种植（以工商主管部门登记为准）。

（3）出资额及方式

各方同意，共计出资 11,500.00万元设立新公司，其中：甲方出资 3,300.00万元（以其持有的存货、机器设备、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若

该等实物资产在皇台酒业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值不足，甲方以货币资金补足差额部分）。 皇

台酒业以货币出资 8,200.00万元。

（4）出资时间

各方同意： 皇台酒业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到账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有关方签署成立并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甲、乙双方将于乙方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将约定的出资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

司设立登记。 甲方将于标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5）组织结构

新的公司成立后，由乙方委派主要管理人员；甲方保证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原运营团队、销售渠道、客户资源、原材料采购渠道一并移交给

新公司。

（6）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及终止

协议自各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甲方股东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

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本协议。本协议生效后，交易双方如果因自身原因单方面解除合同，则违约方应按照其出资额

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本次出资合作完成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各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终止本协议；如果因为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在守约方向违约

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

知方式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按照其出资额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六）与新疆宏景清真食品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

公司拟与新疆宏景合作，由新疆宏景以现有的番茄运营资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主要生产设备等）和存货评估作价出资，公

司以现金出资，成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若该等实物资产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估值不足，新疆宏景以货币资

金补足差额部分。

以 2015年 3月 31日作为评估基准日，西域鸿兴对应的出资资产预估值为 4,362.12万元，预定价为 4,300.00万元。 公司拟出资 10,600.00

万元，公司占拟新成立番茄制品公司的股权比例为 71.14%。

1、新疆宏景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新疆宏景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652828050001007

公司住所 新疆巴州和硕县乌什塔拉乡军民路

89-23

号

（

天山小区

）

注册资本

1,093.696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9

年

3

月

10

日

法定代表人 马强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

非上市

）

经营范围

生产

、

加工

、

经营

：

番茄制品 批发零售

：

地膜

、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

、

鲜活肉制品

，

进出口一般贸易

（

具体

以进出口品目录为准

），

边境小额贸易

，

化肥零售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截至本预案公告之日，新疆宏景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

万元

）

实际出资

（

万元

）

实际出资占注册资本比例

1

马强

950 950 86.87%

2

和硕县盛果番茄种植专业合作社

40.976 40.976 3.75%

3

马勇

30 30 2.74%

4

天津邦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29.72 29.72 2.72%

5

马龙

20 20 1.83%

6

朱耕生

10 10 0.91%

7

吴志宽

4 4 0.37%

8

徐文华

3 3 0.27%

9

李远

3 3 0.27%

10

周凤强

3 3 0.27%

合计

- 1,093.696 1,093.696 100%

新疆宏景实际控制人为马强，直接持有新疆宏景 86.87%股权。

新疆宏景主营业务为番茄制品的生产、加工与销售，拥有番茄酱生产线 2条，产能为日处理番茄 1000吨和 660吨。

2、新疆宏景拟出资的资产

（1）拟出资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新疆宏景拟出资的资产明细如下：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预估价值

（

万元

）

增减值

（

万元

）

增值率

存货

576.29 543.28 -33.01 -5.73%

固定资产

3,576.39 3,632.19 55.80 1.56%

无形资产

151.19 186.65 35.46 23.46%

合计

4,303.86 4,362.12 58.26 1.35%

新疆宏景拟出资资产的预估值较账面价值存在一定的增值，主要原因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受近几年土地价格上涨影响，预估增值。

（2）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新疆宏景拟出资的固定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固定资产

-

房屋建筑物

392.85 445.61

固定资产

-

构筑物及其他辅助设施

397.42 428.89

固定资产

-

机器设备

2,748.27 2,730.22

固定资产

-

车辆

26.69 16.40

固定资产

-

电子设备

11.16 11.07

小计

3,576.39 3,632.19

新疆宏景拥有的房屋建筑物情况如下：

所有权人 权证号码 房屋座落

建筑面积

（

㎡

）

登记时间

产权

来源

他项权

利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66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511.06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67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594.26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68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40.09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69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1,417.48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70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100.89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71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24.30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72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46.33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73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40.00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74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41.32 2012

年 自建 抵押

新疆宏景 硕房权证字第

20120175

号

7

区

02#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

104.98 2012

年 自建 抵押

（3）无形资产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新疆宏景拟出资的无形资产明细如下：

资产名称 账面价值

（

万元

）

评估价值

（

万元

）

无形资产

-

土地使用权

151.19 186.65

小计

151.19 186.65

新疆宏景拥有的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使用权人 权证号码 座落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面积

（

亩

）

终止日期

他项

权利

新疆宏景

和硕县国用

（

2012

）

第

141

号

和硕县乌什塔拉乡沙

井子二场以北

工业 出让

200 2062.04.09

抵押

（4）资产权属受限情况

新疆宏景的土地及房产， 为新疆宏景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音郭楞兵团支行的 2000万元存量贷款提供抵押担保， 贷款将在

2015年 8月 27日到期。

新疆宏景承诺：“在与皇台酒业签订正式的出资合作协议之前，将偿还贷款解除相关资产的抵押，如继续抵押将取得相关银行同意解除

西域鸿兴拟出资资产相关抵押的文件。 ”

3、附条件生效的《出资合作协议》内容摘要

（1）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新疆宏景清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15年 8月 9日

（2）出资合作内容

各方确认，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新的番茄制品公司（最终企业名称以工商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新的番茄制品公司经营范围为：农产品生

产、加工与销售，农业种植（以工商主管部门登记为准）。

（3）出资额及方式

各方同意，共计出资 14,900.00万元设立新公司，其中：甲方出资 4,300.00 万元（以其持有的存货、机器设备、房屋和土地使用权出资，若

该等实物资产在皇台酒业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中列示的评估值不足， 新疆宏景以货币资金补足差额部

分）。 皇台酒业以货币出资 10,600.00万元。

（4）出资时间

各方同意： 皇台酒业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全部到账且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经有关方签署成立并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甲、乙双方将于乙方出资义务履行完毕（将约定的出资支付至标的公司账户）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标的公

司设立登记。 甲方将于标的公司取得《营业执照》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履行出资义务。

（5）组织结构

新的公司成立后，由乙方委派主要管理人员；甲方保证与出资资产相关的原运营团队、销售渠道、客户资源、原材料采购渠道一并移交给

新公司。

（6）协议的成立、生效、变更及终止

协议自各方签字及盖章之日起成立，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甲方股东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董事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

股东大会已审议批准本协议；乙方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

各方协商一致，可以以书面形式变更、补充本协议。本协议生效后，交易双方如果因自身原因单方面解除合同，则违约方应按照其出资额

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本次出资合作完成前，发生下列情形之一，本协议终止：各方协商一致并书面终止本协议；如果因为任何一方严重违约，在守约方向违约

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三十（30）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

知方式终止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按照其出资额的 10%向守约方支付违约赔偿金。

五、在欧洲、美国设立子公司，负责当地番茄酱市场拓展、销售渠道建设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在欧洲、美国设立子公司，负责当地番茄酱市场的拓展、销售渠道建设。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额

（

万元

）

拟选址公司注册地点

1

设立欧洲子公司

28,000.00

意大利那不勒斯

2

设立美国子公司

13,000.00

美国加州萨克拉门托

合计

41,000.00

（二）必要性分析

1、拓展欧洲、美洲国际市场的需要

新疆番茄产业为世界番茄三大生产基地之一，但是进入欧洲这个最大的番茄制品消费市场的中国产品数量有限。原因包括：中国番茄制

品进入欧洲市场产品种类少，未达到欧洲市场的要求；对于欧洲市场的产品质量要求了解还不够；中国番茄产品的价格优势由于营销、市场、

宣传等方面的限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欧洲市场上去皮番茄，切块番茄等主流产品，中国番茄产业还不能提供。 在欧洲设立子公司，建立营

销网点，可以充分了解欧洲市场的产品特性及市场的需求；设立欧洲子公司与客户在空间距离上更加接近，拜访欧洲和非洲客户更加便捷；

另外，可及时处理客户的产品质量，装运，报关清关等问题。

美国人均每年消费 30公斤以上的番茄制品，番茄制品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在美国设立子公司，可以了解美国

加州最新市场信息以及市场动态，逐渐进入美国市场，并可以辐射中南美市场。

2、避开非洲关税贸易壁垒，进入非洲国际市场的需要

2015年非洲经济共同体对于从中国出口的番茄酱小包装(5KG以下)征收 63%的特别关税，造成中国原产的小包装番茄酱罐头进入非洲

市场成本提高，形成了贸易壁垒。 从 2015年 1月 1日起，中国番茄酱在非洲的销量大幅下降，已缩减至原来一半的市场份额，中国产小包装

产品迟早会因为关税等贸易壁垒退出非洲市场。 中国产的番茄酱出口只能通过第三国加工后进入非洲市场。

以意大利南部为代表的小包装番茄罐头加工产业群，是全球番茄酱小包装分装和销售中心，利用来料加工生产的各类番茄酱罐头出口

世界各地。由于意大利南部距离番茄酱罐头的主要市场非洲和中东在空间距离上具备优势，以及意大利具有 100年以上的番茄酱制造历史，

意大利产番茄酱在市场上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目前意大利主要市场为北部非洲、西部非洲以及中东等广大市场，平均年加工出口番茄酱罐

头 50万吨以上。

公司通过在欧洲设立子公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物流基地，形成中国产番茄酱的物流仓储配送体系，为意大利南部的番茄分包装工厂提

供物流配送，可以达到出口公司番茄酱，在意大利南部实现小包装进入非洲市场的目的。

3、了解海外市场需求、学习欧洲美国番茄加工方法、引进海外先进品种和番茄消费理念，将中国番茄产业与世界融合的需要

欧洲市场是番茄制品研发和品牌最前沿的地方，通过设立子公司以了解欧洲市场的需求和番茄行业的前沿科技。 通过欧洲子公司对于

欧洲市场的分析以及欧洲番茄制品特色的了解，引进欧洲番茄制品以及消费理念，提升中国国内平均消费番茄制品的水平。通过欧洲子公司

引入欧洲的品牌以及研发出适合中国消费者口味的产品，提高番茄制品在中国市场的消费。

美国加州农业技术发达，农田机械化程度高，农作物的研发技术处于世界前列。 公司通过设立美国子公司，可以学习到加州农业的先进

技术，番茄品种的培育技术；学习美国加州的产品营销模式，终端产品的研发方法；了解美国终端消费品的生产技术，品种花色，了解市场的

口味变化；将美国终端产品的理念，特点，品牌引入中国市场，发展培育中国的消费者消费番茄制品的文化和饮食习惯。

设立美国子公司，方便引进加州大面积种植番茄的技术以及农田管理的模式，对于新疆的番茄产业尤其值得借鉴，大规模的机械化种植

采摘模式可化解中国劳动力资源和成本快速上涨的压力。另外，公司可购买美国种子公司培育的优良品种，引入中国，改善番茄固形物含量，

合理规划早中晚期的番茄种植品种的搭配。

（三）可行性分析

1、在欧洲、美国设立子公司符合当前国家“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和走出去的产业政策

2013年 9月和 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构想。 公司在欧洲、

美国设立子公司，作为公司在欧洲、美国的营销中心，符合国家“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 我国的番茄产业在全球处于重要的地位，但因国内

行业无序竞争影响，在国际上话语权不强。 番茄产业作为新疆经济、民生的支柱产业之一，行业的健康发展关系着新疆经济的发展及当地农

民的经济收入，公司在欧洲、美国设立子公司，符合国家走出去及扶持番茄产业做强做大的产业政策。

2、处于债务危机的欧洲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中美两国是最大的经济体，经济互补性强，设立欧洲、美国子公司不存在法律和政策的阻

碍

目前欧洲经济处于希腊等国家的债务危机中，欢迎中国企业去投资，同时欧元处于疲弱状态，现在公司去建立子公司，时机适宜，成本较

低。中美两国是实际上最大的经济体，经济互补性强。美国加州农业技术处于全球高端水平，保持开放和自由竞争的态度，美国欢迎中国去投

资美国的农业。 公司设立欧洲、美国子公司不存在法律和政策的阻碍。

3、设立欧洲、美国子公司可打开欧洲、美国乃至非洲的市场，为公司带来经济效益

通过设立欧洲、美国子公司，建立销售渠道和营销中心，将辐射整个欧洲、独联体、非洲及美国市场，使得公司大桶番茄酱产品进入欧洲、

独联体、美洲等市场。 各营销中心自己仓储基地的形成、营销网络的建立，同时可降低公司销售费用。

（四）具体的资金用途

公司计划在欧洲设立子公司，二年内在欧洲建立十个营销中心，具体如下：

序 号 国 家 城市 拟投资额

（

万元

）

1

意大利 那不勒斯

4,000.00

2

意大利 罗马

2,000.00

3

俄罗斯 莫斯科

3,600.00

4

俄罗斯 圣彼得堡

2,000.00

5

英国 伦敦

2,000.00

6

法国 巴黎

2,600.00

7

德国 汉堡

2,600.00

8

波兰 华沙

1,600.00

9

罗马尼亚 布加勒斯特

2,000.00

10

乌克兰 基辅

2,600.00

11

阿联酋 迪拜

3,000.00

合计

28,000.00

各营销中心的投资用途主要为仓储物流中心场地租赁费、运行车辆购置费用、办公场地租赁费用、产品广告营销策划、销售渠道建设费

用及人员工资等。

公司计划在美国设立子公司，具体资金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额

（

万元

）

1

在加州萨克拉门托设立子公司

，

负责美国区域团队建设

、

产品研发

、

市场推广

8,000.00

2

在迈阿密设立办事处

，

负责中南美洲的市场推广

5,000.00

合计

13,000.00

六、补充本公司后续发展运营资金

公司拟补充本公司酒业的后续发展运营资金，这是保持公司未来酒业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充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补充营运资金，摆脱经营困境，扩展市场的需要

最近几年，由于公司营运资金紧缺，市场扩展及新品推广进展缓慢，公司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 2013年由于受高端白酒市场需求萎缩及

其挤压效应的影响，公司净利润为亏损，2014年白酒行业深度调整，行业竞争进一步加大，公司持续亏损，对营运资金造成进一步的压力。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营运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3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流动资产

25,828.29 26,324.23 21,788.72 18,218.44

流动负债

37,279.58 37,818.00 28,689.46 26,041.40

营运资金

-11,451.29 -11,493.77 -6,900.74 -7,822.96

为了摆脱经营困境，公司将继续把握酒业行业发展趋势，坚持以白酒与红酒并重的科学发展战略，强化营销工作的转型与变革，同时扩

大市场销售需要占用大量的流动资金，目前公司的自有资金已不能满足经营与发展需要，公司营运资金不足的瓶颈问题日益凸显。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有助于增加公司的自有资金，壮大公司的资本实力，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加大市场开拓力度

和消化产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的需要

公司资产负债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远远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公司与同行业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情况如下：

公司简称

2015

年

3

月末

（

%

）

2014

年末

（

%

）

2013

年末

（

%

）

2012

年末

（

%

）

贵州茅台

12.85 16.03 20.42 21.21

五粮液

12.41 13.09 16.11 30.34

水井坊

27.48 25.66 20.83 28.5

山西汾酒

29.59 31.98 33.36 40.7

酒鬼酒

20.51 20.09 17.91 25.64

洋河股份

29.63 31.40 38.35 37.82

泸州老窖

24.03 25.64 22.55 37.26

伊力特

21.67 28.39 35.30 51.72

金种子酒

31.16 31.08 31.61 25.74

老白干酒

69.35 70.25 66.38 63.12

沱牌舍得

41.18 38.96 34.31 32.48

今世缘

17.94 20.95 31.74 38.79

古井贡酒

35.56 34.81 35.66 36.41

青青稞酒

14.83 11.12 14.35 17.25

行业平均

27.73 28.53 29.92 34.78

公司

76.46 76.28 66.51 58.42

数据来源：同花顺 iFinD。

目前公司财务杠杆利用已达到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司的财务安全和抗风险能力，不利于公司经营业绩的改善，存在一定的偿

债风险。 此外，流动负债较高也使得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公司将增加自有资金，有效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提高公司资本实力，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提高公司

抗风险能力，改善相应的财务指标，有利于公司的长期稳健发展

（三）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目前公司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削弱了公司的融资能力，并对公司的长期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

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现金补充流动资金，将使公司财务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有助于提高公司资本实力和融资能力，有利于公

司及时把握市场机遇，通过各种融资渠道获取更低成本的资金，加大市场开拓力度和消化产能，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实

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四）补充公司后续发展运营资金的具体用途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公司后续发展运营资金，具体用途如下：

序号 项目 拟投资金额

（

万元

）

1

白酒

、

葡萄酒产品研发

3,282.60

2

市场推广和销售渠道建设

10,650.00

3

偿还银行债务

、

应付票据

15,934.00

4

原材料采购和一般流动资金

15,000.00

合计

- 44,866.60

1、白酒、葡萄酒产品研发

公司主营业务为白酒、葡萄酒的生产、销售。 但最近几年，受营运资金紧缺影响，公司市场扩展及新品推广进展缓慢，公司的市场份额逐

步下降。 2013年，受高端白酒市场需求萎缩及其挤压效应的影响，公司净利润为亏损，2014年行业竞争加剧，公司持续亏损。 自 2012年下半

年以来，白酒行业发生巨大变化，高端白酒市场不断调整震荡，中端白酒市场有望迎来发展期。如同白酒行业一样，葡萄酒行业高端品类也不

断下滑，开发中低端品类将是国产葡萄酒品牌的首要任务。为此，公司将不断加强新产品研发力度，开发出迎合新兴客户人群口味的新产品，

在细分领域扩大目标市场。

2、市场推广和销售渠道建设

近年来，由于营运资金一直为负，严重制约了公司发展速度，使公司不能在市场销售推广、销售渠道建设方面进行过多的投入，导致公司

大规模的市场推广不能进行，公司产能未能得以充分利用，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公司未来发展的障碍。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加强品牌推广，不断提升品牌形象，使“中国白酒新净界” 的品牌定位深入人心，重新建立“凉州皇台” 品

牌的知名品牌地位，充分发掘产地优势，不断挖掘产地的文化渊源，强化品牌推广投入；打造重点区域营销平台，持续加大广告投入，以实现

厂商双赢；扩建销售网络，增强对销售渠道的管控能力，通过销售网络的扩建来促进产品销售业绩的提升；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加大与各电商

平台的合作力度，改善线上销售结构，增加电商销售份额；立足甘肃市场，同时加强拓展省外市场，加速产品升级，积极拓展新型市场。

3、偿还银行债务

截至 2015年 3月 31日，公司短期借款余额为 10,934.00万元、应付票据余额为 8,422.00 万元，公司近年来资产负债率一直较高，偿债能

力较弱，此次公司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银行贷款及部分应付票据，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降低公司相关财务风险。

4、原材料采购和一般流动资金

在增加产品研发投入、生产设备更新以及市场推广和销售渠道建设后，随着公司产品产量和销售规模增加，公司需要在原材料采购、人

员费用等方面增加投入。

白酒产品的原材料主要为高粱、小麦、大米、糯米等，粮食价格受粮食产量和国际市场粮食价格等影响较大，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的特

点。 随着公司销售、生产规模的增长，公司需对应增加相关粮食或基酒的采购；同时，为应对粮食价格的波动，公司需有计划的储备相关原材

料，原材料采购的增加使得公司流动资金的投入不断加大。随着公司销售规模增加，公司管理人员、管理费用等将相应性增长，公司也需要补

充一般流动性资金，保证公司的有效运转。

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前景

1、公司此次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通过新建番茄产品生产基地，与成熟番茄运营公司合作，对新疆的番茄产业进行整合，皇台番茄业务

有望取得快速增长

新疆的番茄行业现处在一个缺乏龙头带头企业、行业低价无序竞争的状态，原料价格混乱、工厂生产设备、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导致产品

品质不断恶化，高端市场份额不断缩小，客户满意度下降。

番茄制品属于国家大力提倡并优先发展的农业资源开发项目，符合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和新疆自治区农业经济发展的规划，可享受

当地提供的优惠政策。番茄酱是世界各国重要的食品及食品工业的原料，番茄酱罐头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罐头之一，已经成为美洲、欧洲、阿

拉伯等国家消费者获取维生素 C的重要食品，番茄酱逐渐在人们日常消费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例。 近年来，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饮食营养结构日渐重视，对果蔬制品的需求已趋向天然、绿色食品，加之快餐业在国内的蓬勃发展和各种番茄酱深加

工制品的问世，国内番茄酱的市场空间前景广阔。

新疆作为全球三大番茄主要产地之一，在昌吉州和周边 30公里范围内，为天山北坡经济带，非常适宜种植番茄，番茄单产高，固形物含

量高，红色素含量高。 公司增资新疆安格瑞，在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日处理 1万吨番茄生产线及其制品项目，采用优良的番茄品种、

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生产安全优质的番茄制品。公司收购普罗旺斯 100%股权，和已成熟运营的番茄公司合作设立新公司，可充分利用普罗

旺斯和合作公司的原有番茄酱产能、原材料渠道及市场销售布局、客户资源。 公司在欧洲、美国设立子公司，作为公司产品进入欧洲、美国市

场的营销中心，可有效促进公司产品的出口，扩大公司在欧洲、美国地区的市场影响力。公司以新建世界一流的番茄产业园、收购普罗旺斯与

西域鸿兴等公司出资合作为平台，整合国内的番茄行业，正符合国内番茄行业的发展趋势，有利于提高公司乃至整个番茄行业的盈利能力。

2、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改善财务状况、降低偿债风险，提高持续盈利能力

目前，公司一直处于高负债运营的经营局面，资产负债率较同行业上市公司偏高，财务结构不尽合理；同时负债率较高，导致公司直接融

资能力较弱。 另外，不合理的财务结构，导致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均低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存在一定的短期偿债风险。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

后，公司的净资产有所增加，资产负债率下降，有利于接近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有效改善了公司的资本结构和财务状况，也增强了公司

的直接融资能力；同时，财务结构的改善，带动了公司流动比率、速动比率提高，降低短期偿债风险。

近年来，由于营运资金一直为负，严重制约了公司发展速度，使公司不能在新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推广方面进行过多的投入，导致公司

产品更新较慢、大规模的市场推广不能进行，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公司未来发展的障碍。 本次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可以在保留原有

畅销产品系列的基础上，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同时配合大力度的市场区域推广，使得公司的盈利水平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八、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对公司经营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将有利于公司未来业务的扩展和转型，提升公司的竞争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好的回报。 本次非公开发行增资新疆安格瑞，建设日处理 1万吨番茄生产线及其制品项目，收购普罗旺

斯 100%股权、与西域鸿兴等 4家公司合作，公司将进入番茄行业，形成多元化经营格局，将有效降低经营风险，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本次非

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规模将大幅增加，从而提高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后续发展空间，为公司经营业绩的提升提供

保证。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到位后，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和资金实力将得到大幅提升，财务结构将更趋合理，财务风险进一步

降低。 公司将通过投资增资新疆安格瑞，建设日处理 1万吨番茄生产线及其制品项目，收购普罗旺斯 100%股权、与西域鸿兴等 4 家公司合

作，进入番茄行业，形成多元化经营格局，降低经营风险。同时，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均将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

有利于公司未来经营规模的扩大及利润水平的增长，使公司财务状况进一步优化。

六、结论

综上，经审慎分析论证，董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公司发展的需要，投资项目具有较强的

盈利能力和较好的发展前景。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的规模和壮大公司的实力，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及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必要且可行的。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95� � �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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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皇台 公告编号：2015-74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特定对象

签订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胥执国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发行概况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台酒业”或“公司” ）拟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8,757.498 万股 A 股，募集资金总额

不超过 335,600.00 万元人民币，发行对象为包括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昌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兰州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李彬、

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鼎浩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认购金额

（

万元

）

限售期

（

月

）

1

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175.6641 95,410.00 36

2

西藏昌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57.0694 38,010.00 36

3

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170.5227 37,000.00 36

4

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014.5673 35,180.00 36

5

兰州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99.1431 35,000.00 36

6

李彬

2,570.6941 30,000.00 36

7

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36

8

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36

9

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36

10

新疆鼎浩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8.4490 5,000.00 36

合 计

28,757.4980 335,600.00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650000079003310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新市区

）

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758

号

认缴出资额

2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0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张国玺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二）西藏昌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西藏昌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540192200000712

住所 西藏拉萨市夺底路

51

号天路安居园

2

区

14

幢

1

单元

1

层

2

号

认缴出资额

3801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2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锐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投资与资产管理

、

创业投资

、

实业投资

、

市场营销策划

、

企业形象策划

；

商务

、

企业管理

、

投资的咨询

；

财

务顾问

、

新产品代理

。 “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

（三）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650000079003221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新市区

）

高新街

258

号数码港大厦

2015-741

号

认缴出资额

3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7

月

1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中芯创亿科技有限公司

（

委派代表

：

王庆荣

）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四）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名称 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注册号

540091200016225

住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世通阳光新城

3

幢

1

单元

122

室

认缴出资额

3518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5

月

26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立源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

，

企业管理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转让咨询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五）兰州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兰州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620100200000518(1-1)

住所 兰州市城关区南昌路

284

号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09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 王发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

、

销售

；

计算机及配件

、

通讯器材

（

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施

）、

文化用品

、

办公用品

及耗材

、

办公设备

、

五金交电

、

仪器仪表

、

针纺织品

、

矿产品

（

不含煤炭等特种矿产品

）

销售

；

计算机系统

集成及综合布线

；

计算机网络工程

（

凭资质经营

）。 （

以上各项范围法律

、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

的事项

，

不得经营

；

需取得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

，

待批准后方可经营

）

（六）李彬

姓名：李彬

性别：女

身份证号码：11010219760919****

永久居留权：中国

住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时代芳群 4号楼 2单元 401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时代芳群 4号楼 2单元 401室

个人简历：1976年 9月出生，中国籍，2000年毕业于首都经贸大学投资经济专业，本科；2000年 -2001年在泛利投资公司任证券分析师

职务；2002年 -2009年 6月年在上海典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任副总经理；2009年 6月至今任得一（北京）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任总经理；

2011年 6月至今任南京集贤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七）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名称 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号

62010200117696(1-1)

住所 兰州市城关区渭源路

29

号

注册资本

3000

万

成立日期

2009

年

09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 陈万英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销售及安装

、

调试

（

不含地面卫星接收设备

）；

计算机

、

办公自动化设备

、

网络设备

、

通信设备

（

不含卫生地面接收设施

）、

数控仪器仪表

、

电源设备

、

办公用品

、

五金交电

、

日用百货的批发零售

。 （

以

上各项范围法律

、

法规及国务院决定禁止或限制的事项

，

不得经营

；

需取得其他部门审批的事项

，

待批

准后方可经营

）

（八）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

名称 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

注册号

620102200228514

住所 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西城巷

3

号

2

单元

204

室

注册资本

100

万

成立日期

2012

年

09

月

03

日

法定代表人 闫子海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经营范围 建筑材料

、

机电产品

、

耐火耐酸材料

、

电器线缆

、

泵阀

、

五金水暖

、

金属材料

、

仪器仪表的批发和零售

。

（九）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000000114079

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78

号运达国际广场

1403

室

注册资本

5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4

年

09

月

24

日

法定代表人 卢建之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国家法律

、

法规

、

政策允许的农业投资

、

项目投资及实业投资

。

（十）新疆鼎浩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新疆鼎浩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号

650000059074839

住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新市区

)

北京南路

442

号新发大厦

7

层

709

室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5

年

04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 施宝庆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股东

)

经营范围

从事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

、

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 （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认购合同主要内容

（一）认购主体及签订时间

认购人：新疆国鸿志翔、西藏昌盛亨达、新疆广域瑞乾、西藏文禾盛茂、兰州通天至达、李彬、兰州天星伟业、兰州鼎乾商贸、湖南盛建农

业、新疆鼎浩源

签订日期：2015年 8月 9日

（二）认购方式、认购价格及锁定期

1、认购价格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A股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11.76元 /股。 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除权、除息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认购方式及支付方式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数量合计 28,757.4980万股，10名认购人全部以现金进行认购，其中：

认购人 认购数量

（

万股

）

认购金额

（

万元

）

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175.6641 95,410.00

西藏昌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57.0694 38,010.00

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170.5227 37,000.00

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014.5673 35,180.00

兰州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99.1431 35,000.00

李彬

2,570.6941 30,000.00

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新疆鼎浩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8.4490 5,000.00

合计

28,757.4980 335,600.00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按照缴款通知书载明的期限认购人应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将全部认购价款划入保荐机构为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验资完毕后，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3、锁定期

根据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规定，认购人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该等新增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三）协议的生效条件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1、发行人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本次非公开发行事项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若上述所列任一生效条件未能得到满足，本协议不生效，双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支付之费用。

（四）违约责任条款

如认购方未能约定及时、足额地缴纳全部认股款项，认购方应当向公司支应付认购价款总金额的 10%作为违约金。如果前述违约金仍然

不足以弥补公司损失的，上市公司有权要求认购方继续赔偿直至弥补公司因此而受到的一切损失，包括因请求而发生的合理费用。

如因监管核准的原因，导致认购方最终认购数量与协议约定的认购数量有差异的，公司将不承担发售不足的责任，但公司会将认购方已

支付的认购价款按实际发生额结算，剩余部分连同该部分所产生的同期银行基准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一并退还给认购方。

任何一方违反其在协议中所作的保证或协议项下的任何其他义务，守约方有权要求其赔偿由此产生的损失，包括因请求而发生的合理

费用。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5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

3、公司分别与认购对象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95� � �证券简称：

*

st皇台 公告编号：2015-75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无需

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说明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胥执国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

证券，且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董事会应按照本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对发行申请文件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止日的最近一次（境内或境外）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说明，并就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作出决议后提

请股东大会批准” 。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最近五年没有通过配股、增发、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方式募集资金情况发生。鉴于上述情

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九日

证券代码：000995� � �证券简称：

*

st皇台 公告编号：2015-76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因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将导致公司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胥执国先生外的其他董事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皇台酒业” 、“公司” 、“发行人” ） 拟向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昌

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兰州

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李彬、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新疆鼎浩源股权

投资有限公司十名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并于 2015 年 8 月 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等议案。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现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后股东权益变动情况提示说明如下：

本次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28,757.498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335,600.00万元，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46,498.298股。 各发行对象均以现

金认购，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

万股

）

认购金额

（

万元

）

限售期

（

月

）

1

新疆国鸿志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8,175.6641 95,410.00 36

2

西藏昌盛亨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257.0694 38,010.00 36

3

新疆广域瑞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170.5227 37,000.00 36

4

西藏文禾盛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3,014.5673 35,180.00 36

5

兰州通天至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999.1431 35,000.00 36

6

李彬

2,570.6941 30,000.00 36

7

兰州天星伟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36

8

兰州鼎乾商贸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36

9

湖南盛建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1,713.7961 20,000.00 36

10

新疆鼎浩源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428.4490 5,000.00 36

合 计

28,757.4980 335,600.00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股东及股权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上海厚丰投资

3,477.00 19.60% 3,477.0000 7.48%

北京皇台商贸

2,466.79 13.90% 2,466.7900 5.31%

甘肃开然投资

554.16 3.12% 554.1600 1.19%

新疆国鸿志翔

- - 8,175.6641 17.58%

西藏昌盛亨达

- - 3,257.0694 7.00%

新疆广域瑞乾

- - 3,170.5227 6.82%

西藏文禾盛茂

- - 3,014.5673 6.48%

兰州通天至达

- - 2,999.1431 6.45%

李彬

- - 2,570.6941 5.53%

兰州天星伟业

- - 1,713.7961 3.69%

兰州鼎乾商贸

- - 1,713.7961 3.69%

湖南盛建农业

- - 1,713.7961 3.69%

新疆鼎浩源

- - 428.4490 0.92%

其他股东

11,242.85 63.37% 11,242.8500 24.18%

合 计

17,740.80 100.00% 46,498.2980 100.00%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资持有公司 3,477.00万股，持股比例为 19.60%，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吉文娟。本次发行完成后，张

国玺实际控制的新疆国鸿志翔合计持有本公司 8,175.6641万股股份，占本公司发行完成后总股本的 17.58%，成为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厚丰投

资持有公司的股权比例被稀释到 7.48%。 本次非公开发行将导致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张国玺。

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通过。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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